
龙里县草原路住房专场拍卖会资料
拍卖会时间：2018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9:00 整

拍卖会地点：龙里县西关坡国资大楼 11 楼会议室

《拍卖规则和竞买须知》

本规则和须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遵循“价高者得”的交易

规则，并参照拍卖行业通行惯例制定,适用于拍卖活动当事人各方，参与拍卖活动当事人各方的行为

受本规则约束。

一．竞买人应在《拍卖公告》规定的相关时间和地点领取本拍卖人提供的全部拍卖资料，详细了

解拍卖标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竞买人在了解清楚并认可和接受拍卖标的交易条件后，方可申请办

理报名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人一旦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参与竞买，即表示竞买人已完全行使查勘了解

拍卖标的权利，完全认可拍卖标的当前现状和《特别告知事项》约定的相关受让条件，同意本拍卖人

的相关声明。

二．竞买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的单位或自然人，报名时须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委

托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人报名参加拍卖会应缴纳竞买

保证金 5万元/套（未成交在 7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原交款人），交一份保证金可竞买成交一套房，多

购多交，竞买人只能竞买与所交竞买保证金相对应数量的拍卖标的成交为止，超过所交保证金竞购份

额的，竞买资格自动取消。

三．竞买人应在规定的拍卖会时间提前 10 分钟到场，竞买人凭身份证明（代理人须带授权书和

身份证原件），在“拍卖会签到处”签字领取【竞买号牌】后进入拍卖会场参加竞买，未按时到场视

为自动放弃竞买。竞买人签字领取竞买号牌后应妥善保管和使用，在拍卖过程中，凡持有竞买人登记

领取的竞买号牌的人举牌应价，均视为该竞买人的应价（完全代表竞买人行为和意愿），一经举牌应

价不得撤回；竞买人退场前应主动交回号牌后离场，避免他人使用，否则后果自负。

四．竞买保证金和拍卖成交款不收取现金，竞买人应将以上款项汇入本拍卖人指定银行帐户，未

在限期内汇入本拍卖人指定收款银行账户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责任。竞买人是单位的须携带“公章”

参会。

五.竞价规则：本场拍卖会采取增价拍卖方式进行，起拍价和加价幅度以拍卖师现场宣布为准；

竞买人的应价不得低于拍卖师宣布的起拍价和加价幅度，最高应价未达到起拍价不能成交，拍卖师有

权收回拍卖标的，竞买人可以在拍卖师宣布的起拍价和加价幅度基础上自由跳价竞买，但必须是拍卖

师宣布的竞价阶梯的整倍数，且须口头报价并高举号牌。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反悔，但当其他竞买人

的应价高于其应价时，前次应价自动失效，拍卖标的由最高应价者得，相同报价由先举牌者得，拍卖

师在应价的基础上再往上报价，经三次重复报价后再无人举牌应价时，且此应价已经达到保留价，经

拍卖师确认后便击槌确定为最高应价宣布成交，该最高应价的竞买人即成为买受人，买受人必须当场

与本拍卖人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和其他要求随同签署的文件，买受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缓签或

拒签成交确认书，否则视为反悔，按违约处理。

六.本拍卖人声明：本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通过图录、预展、现场介绍、网站宣传等形式对拍卖

标的所作的描述、介绍、评价均为参考性意见和资料，不构成对拍卖标的所作的任何担保或交易构成

要件。

七、竞买人应认真阅读本规则，并本着自愿、诚信的原则，遵循公认的商业道德，文明竞买，自

觉维护拍卖会场秩序。



《特别告知事项》

一．拍卖标的为龙里县腾龙实业集团旗下龙里县安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商品房项目

——“腾龙草原小区 10 号楼”（龙里县 2015 年棚户区改造草原路安置房 10 号楼）共计 110 套住房，

项目位于龙里县龙山镇草原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为建字第 5200002016157589 号 、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号为 5227301612120109-SX-002、建筑工程设计审查批准文号为黔建设质监【2016】0741（设

计）号、预售许可证号为龙商房预告字第 20180801。拍卖标的详情见公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二．本场拍卖会是公开竞价方式，公平确定拍卖标的（详见拍卖标的目录，单套拍卖）买受人，买

受人一经确定必须在成交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与委托方（龙里县安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

品房买卖合同》和《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等合同协议，并按以上合同约定交易条件执行，逾期未

签定以上合同协议按违约处理，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三．报名期间，本拍卖人在《拍卖公告》公布的报名咨询点和公司网站将拍卖标的建设资料（1.

项目建议书批复、2.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5.建设

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商品房买卖合同》、《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ABC 栋户型

平面图等相关资料进行公示，供各竞买人查阅了解拍卖标的情况，各竞买人也可向报名点工作人员索

取以上相关资料或在本拍卖人公司网站查阅或直接下载以上相关资料；各竞买人一经进入拍卖会场参

与竞买，均视为已查阅了解清楚上述公示资料内容，并完全了解和认可《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前期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所列相关条款内容。

四．拍卖标的以当前现状（现场展示的拍卖标的当前实物品质、数量等状况）为准进行拍卖，成

交单价不因拍卖标的存在的任何差异或变化而调整；房产面积以国土和房产部门最终核定面积为准（多

退少补）。本项目配套设施均按批准的规划建设指标由委托方建设完善。

五．拍卖成交价为房产销售净价，不包含其他任何税、费等，拍卖标的所涉相关交易税费、维修

基金（30 元/㎡）、物业管理费等由买受人另行按相关规定支付。

六.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在成交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成交款一次性付清或在限期内办理银

行按揭贷款手续，成交款直接汇入委托方（龙里县安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指定银行账户，买

受人逾期未付清全部成交款的按违约处理，所交款项不予退还。

七.办理银行按揭贷款的，应在成交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先付清首付款，然后按银行审批程序办

理完成按揭贷款手续，如买受人不符合银行办理按揭贷款审批条件的或获得的贷款少于申请贷款数额

的，买受人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成交余款，逾期未付清成交余款的，按违约

处理所交款项不予退还。

八.办理银行按揭贷款的竞买人，应在报名前将银行贷款所需审核资料提交本项目的贷款银行——

建设银行，提前预审查询是否符合按揭贷款资格，确保成交后能顺利办理贷款手续，获得银行贷款。

具体按揭贷款审批程序和所需资料详见我公司报名点贷款指引公告。

九.拍卖标的交房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买受人应在交清成交款 20 个工作日内将办理权证

所需资料交我公司。

十.竞买保证金和成交款收款银行账户： 收款单位：龙里县安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开 户 行：建行

账 号：52001656636050002697

贵州聚升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二 0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